
新約聖靈論(四十九) 

帖撒羅尼迦前後書聖靈論〈續〉 
I. 不遵守神要我們成為聖潔的旨意，就是棄絕賜聖靈給

我們的神〈帖前４：８〉 
 
 
 
 
 
 
 
II. 不要消滅聖靈〈帖前５：１９〉 

 
 
 
 
 
 
 
III. 神從起初揀選我們得拯救，是藉著聖靈成聖的工作和

相信真理〈帖後２：１３〉 
 
 
 
 
 
 
 
IV. 屬靈原則 

1. 聖靈是聖潔的，是神賜給信徒，住在信徒的裏面。信徒不聖潔的生活

乃是得罪聖靈，也就是得罪賜聖靈給他們的神。 

2. 「不可消滅聖靈」就與「不可叫聖靈擔憂」〈弗４:３０〉是類似

的。聖靈在信徒個人或團體中的工作，不可消滅。 

3. 聖靈內住於信徒裏面，使信徒被改變，過聖潔的生活，而得著神揀選

他們要他們得著的救恩。 


